附件1：

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公寓纪律检查委员会章程

一、总则

公寓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为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的学生组织，以管理、服务和规范学生寝室纪律为主要工作。该组织主要负责学院寝室安全、卫生、纪律以及日常工作等。旨在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，建设学院良好风气。

二、部门职责

每晚19:00——23:00安排大一各寝室长在办公室值班；

每晚23:00——23:45安排人员在公寓大厅值班，记录晚归、不归人员；

每周进行一到两次例行寝室检查；

完成好学校安排的学院之间交叉查寝任务；

每周统计各类工作表格（例如宿舍卫生评分表、晚归表、违规电器表），每月制作动态简报，向学生科及各系辅导员按时发送；

所有表格、数据、文件须备案，办公室负责存档；

7、每学期期末进行工作总结，公寓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对本部门进行学年综合考评；

三、工作制度

1、认真履行职责，积极对待工作，分工明确；

2、在工作中保持良好的态度与耐心，认真高效地完成每项工作；

4、主席团实行轮班制，由值班成员负责召开例会，通报工作完成情况，因故不能参加例会者，需提前三小时请假；

5、在坐班期间或工作过程中有三次及以上无故离岗者予以清退；

6、值班结束后打扫办公室，关好门窗，随手关灯；

7、积极配合校、院各类学生组织，开展各项工作；

8、工作中有任何问题，需及时上报值班主席团成员，由其上报给主管工作老师；

9、所有成员要以身作则，起表率作用，如有违反校、院学生管理规定者，将加重处分；

10、廉洁奉公，不谋私利，代表同学利益，全心全意为师生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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